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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學校體育是陶鑄學生身心健

全發展的重要方法，也是提升國民

體能的基礎，更是優秀運動選手選

才、育才及成才的搖籃。體力即是

國際競爭力的展現，現今優秀運動

選手在國際精湛的表現，不僅可提

升臺灣的能見度，更可以凝聚全民

向心力。而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

正是培育優秀運動選手的主要舵

手，因篇幅所限，本文僅針對專任

運動教練的現況簡略分析，並依據

現況分析探討出專任運動教練目前

所遭遇的問題，進而擬定解決專任

運動教練的因應策略。

學校專任運動教練現況分析

 運動教練的範圍相當廣泛，

以下僅就專任運動教練資格、類

別、法規、專業結構、性別及年齡

等現況分析如下：

一、運動教練資格與類別

我國專任運動教練由全國各

單項運動協會負責研習及考照制

度，政府則規劃與審查編制內各級

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資格與聘任相關

辦法。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以

下簡稱運動教練）依其專業能力，

可分為一般運動教練與身心障礙運

動教練二類；若依級別可區分為初

級、中級、高級及國家級等四級；

若以聘雇方式則可分為兩類，一類

為依據「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

任管理辦法」聘任之正式編制運動

教練，另一類係由教育部、各直轄

市、縣市政府及學校約聘僱之編制

外運動教練。

呂宏進　新北市立樹林高級中學校長

學校專任運動教練現況、

問題與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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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運動教練法規

 為完備與落實學校運動教練

之制度，不論是長期目標或短期性

工作重點，皆可透過法規的增修，

達成合理而完備的制度與措施。目

前運動教練主要相關法規計有：「國

民體育法」一項體育法律，以及

「專任運動教練輔導與管理辦法」、

「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

法」、「有功教練獎勵辦法」、「各級

學校專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組織及

審議準則」、「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

練資格審定辦法」、「各級學校專任

運動教練資格審定規費收費標準」

此六種行政命令。另有「教育部體

育署獎勵各級學校聘任專任運動教

練實施要點」、「國立大專校院申請

增聘專任運動教練員額審核原則」、

「專任運動教練獎懲考評要點」三種

行政規則。

三、運動教練專業結構

 從專業結構分析，國小只有

55% 左右的運動教練畢業於體育相

關科系，國中、高中職及大學校院

分別為 92%、94% 以及 97% 左右。

四、運動教練性別與年齡

圖1　 樹林高中勇奪102年新北市中小學聯合運動會高女組團體總冠軍，校長呂宏進（左
三）及教練王淑娟（左二）與田徑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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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性別方面，男女比例倍數

從國小、國中、高中職及大學校院

分別為 4.68 倍、2.64 倍、3.12 倍及

2.98 倍。在年齡方面，國小、國中

及高中職皆以 30 歲以上未滿 40 歲

最多，約占整體的 45% 左右；大

學校院則以 40 歲以上未滿 50 歲最

多，約占整體的 42% 左右。

學校專任運動教練問題探討

待增修與落實」、「運動教練進

修制度尚待加強」及「運動教練輔

導制度尚待建立」等三大項，各項

問題探討如下所述：

一、運動教練法規尚待增修與落實

運動教練法規雖已逐年增修與

訂定，然因應國際運動趨勢及訓練

環境快速改變，仍有修正與落實之

需要，目前學校運動教練法規有下

列問題：

( 一 ) 各項法規尚待增修

現行「國民體育法」第 4 條第

1 項規定：「本法之主管機關：在

中央為行政院體育委員會」然因行

政院體育委員會已裁併，故應修正

中央主管機關。另「國民體育法」

圖2　 樹林高中勇奪102年全國手球錦標賽國女組冠軍、高女組亞軍，最大功臣為官佳政
總教練（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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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3 條第 5 項規定：「直轄市、縣

（市）政府所屬學校設體育班者，每

滿六班，直轄市、縣（市）政府得

就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運動重點種

類或項目，指定所屬學校增聘運動

教練一人，巡迴各校從事運動訓練

或比賽指導工作；其計畫報經中央

主管機關核准，且員額總數在五人

以下者，由中央主管機關全額補助

其經費。」由本條規定可知教育部可

依此法源儘速訂定「巡迴教練」相

關法規。

另外，「專任運動教練輔導與

管理辦法」適用對象為民國 92 年

以前經教育部、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招考儲訓合格之專任教練；而

「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

法」適用對象則為教育部依「各級

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資格審定辦法」

審定合格，並取得教練證，由各校

聘任之專任教練。以上兩者雖然性

質不同，當然所適用之法規也應有

所不同，但在服勤、職責、訓練及

進修等方面，可考慮做一通盤性修

訂。

( 二 ) 各項法規尚待落實

雖然運動教練法規已逐漸完

備，但法規是否落實才是重點。例

如依「國民體育法」第 13 條第 7 項

規定：「專任運動教練任用滿 3 年，

經專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委員會評

量其服務成績不通過者，不予續

聘。」又依「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

績效評量組織及審議準則」第 11 條

規定：「……教練績效評量不通過之

基準，由各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及專

科以上學校定之。」上述法規事涉運

動教練之工作權，運動教練績效評

量委員會是否能依實考核是一大挑

戰，另教練績效評量不通過之基準

之訂定更須審慎。此外，對「各級

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

第 19 條至第 26 條之成績考核，更

應秉公平、公正及依實考核，以提

升運動教練訓練成效。

二、運動教練進修制度尚待加強

提升優質的學校競技運動實力

有賴專業的運動教練，惟目前運動

教練進修制度未臻完善，因此遭遇

下列問題：

( 一 ) 國小運動教練進修管道有待加強

由現況分析得知，國小只有

55% 左右的運動教練畢業於體育相

關科系，因國小運動教練主要係擔

學校專任運動教練現況、問題與因應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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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選手之啟蒙教練，尤其對於畢業

於非體育相關科系之運動教練，其

專業知能與訓練能力若有不足，將

影響訓練成效，故進修管道實有加

強與建立之必要性。

( 二 ) 進修課程缺乏整體規劃

各級運動教練在職進修相關課

程，未經整體思考與系統規劃，造

成每年上課內容類似，或不同級別

教練共同上課，必然影響在職進修

之成效。

三、運動教練輔導制度尚待建立

( 一 ) 運動教練欠缺有效輔導組織

目前各級運動教練在輔導方

面，通常是透過不定期的輔導訪

視，缺乏長期與固定性組織進行協

助與輔導，加以訪視人員的專業程

度不一，也影響運動教練輔導的成

效。

( 二 ) 初任運動教練缺乏輔導機制

初任運動教練在訓練上常會遭

遇各種問題與困難，需要資深或有

經驗運動教練從旁協助與輔導，以

減少初任運動教練之訓練摸索與挫

折。但通常初任運動教練會以個人

嘗試錯誤的方法，來修正與改進訓

圖3　 樹林高中跆拳道隊每年全中運皆勇奪多面金、銀牌，都得歸功張婉貞教練（前左
一）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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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方法，並且從多次失敗經驗中學

習與成長，但此種方式不僅浪費時

間與精力，更影響訓練成效，故應

及早建立完善的輔導機制。

學校專任運動教練因應策略

由問題探討得知，運動教練因

應策略共有「增修與落實運動教練

法規」、「強化運動教練進修制度」

及「建立運動教練輔導制度」此三

大項，各項因應策略如後所述。

一、增修與落實運動教練法規

面對運動訓練趨勢與方法快速

改變，學校運動教練在訓練上面臨

諸多困境，為有效解決問題，其發

展策略如下。

( 一 ) 增修運動教練法規

現行「國民體育法」中所載

之中央主管機關因行政院體育委員

會已裁併，故應修正為教育部。另

「國民體育法」第 13 條第 5 項規定

的「巡迴教練」，教育部可立即訂定

相關要點，要點內容至少應包括：

法源依據、辦理機關、申請資格、

補助項目、申請機關配合事項、巡

迴教練職責、申請程序、經費核

銷、督導及檢核機制等內容。本條

法規因規定員額總數在五人以下

者，由教育部全額補助其經費，對

申請機關有極大誘因，是立意相當

良善的法規。另外，針對「專任運

動教練輔導與管理辦法」及「各級

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資格審定辦法」

中的服勤、職責、訓練及進修等方

面，似可訂定較一致性的規範，畢

竟兩者服務的機關與目標是相同

的。

( 二 ) 落實運動教練法規

運動教練法規在前行政院體育

委員會及教育部的努力下，已日趨

完備，但一定要落實法規的執行。

例如運動教練的聘任、績效評量、

成績考核、服勤時間、進修時數規

定、工作月報表及年度工作計畫等

較容易流於形式或人情壓力，聘任

（僱）機關應秉依法行政核實督導與

考評，以獎優汰劣運動教練，才能

逐漸提升專任教練的素質與水準。

二、強化運動教練進修制度

運動訓練的方法日新月異，惟

有與時俱進，才能提升專業知能，

針對運動教練進修制度所面臨的問

題，其發展策略如下所述：

( 一 ) 完善運動教練進修管道

學校專任運動教練現況、問題與因應策略



本期主題
ISSUE

��Physical Education of School    139
2013年‧12月

逐年整合與建構各校、各區、

各縣市運動教練研習系統與進修平

臺，提供不同級別運動教練各類運

動研習課程，每年主動調訓非體育

科系畢業運動教練，尤其針對國小

運動教練量身訂作研習課程，以快

速提升其專業知能。另配合教育

部「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增能計

畫」遴選傑出運動教練出國參訪與

觀摩。此外，結合教育部區域運動

人才培訓體系，成立區域教練增能

中心學校，以提供各類在職進修課

程，暢通運動教練多元進修管道。

( 二 ) 整體規劃多元進修課程

依各級運動教練需求，整體思

考與系統規劃相關進修課程，每年

依政策推動重點及運動教練最迫切

之需求，規劃不同內容，並依實際

狀況，將不同級別教練分開上課，

其規劃的內容主要為：教練任務與

理念、教練倫理、管理與領導、溝

通技巧、選手心理訓練、技能指導

與學習、科學化訓練與訓練計畫擬

定、科學化選材、運動醫學與禁

藥、營養與運動傷害，共十種多元

課程。

圖4　 林政東教授（示範者）是本校肌力訓練的諮詢講師，也是國內肌力訓練的名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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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立運動教練輔導制度

( 一 ) 建立運動教練輔導組織

由教育部體育署統籌規劃依

中央、地方及區域教練增能中心學

校，籌組長期與固定之「學校運動

教練輔導團」組織，並結合設有運

動教練相關科系之大學校院進行輔

導與訪視工作。

( 二 ) 建立初任運動教練輔導機制

針對初任運動教練之縣市除統

一進行職前訓練外，也可藉由教育

部運動教練評鑑制度，遴選出各縣

市優秀運動教練，組成縣市教練輔

導團，專門針對初任運動教練予以

指導與輔導，並獎勵設置初任運動

教練輔導機制學校。另外，鼓勵學

校至他校進行標竿學習與觀摩。

結　語	

    身處在體力即是國力展現

的世界潮流下，國際體壇所重視無

非是爭金奪銀的運動競技實力。頂

尖運動選手是使臺灣躍上國際舞台

的主角，而其背後最重要的推手就

是辛勤付出的運動教練。一個傑出

的運動教練，可以造就出無數的金

牌選手。目前我國運動教練所遭遇

的問題相當繁雜，雖然本文也提出

某些因應策略，但要逐漸解決這些

棘手問題還是要由主管機關教育部

主導政策之推動，所有體育從業人

員應全力配合政策推動與變革，尤

其身為運動教練者更應有捨我其誰

的偉大情操，秉持願意改變、全心

奉獻的決心，方能逐漸解決這些問

題。

展望未來，透過增修與落實運

動教練法規、強化運動教練進修制

度及建立運動教練輔導制度，必能

完備運動教練制度，進而結合完善

的選、訓、賽、輔、獎之運動選手

制度，必能培育出更多頂尖的世界

級明星選手，讓臺灣永遠閃耀在世

界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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